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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金誉阿拉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确认事项的补充及致歉公告 

 

 

2016 年 3 月 31 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或“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转回对上海金誉阿拉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誉阿拉丁”）的坏账准备 2500 万元并确认孳息 800 万元，同时将该笔应收金

誉阿拉丁的款项 3300 万元列示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其他应收款科目。现就公司

应收金誉阿拉丁款项的形成原因及转回坏账准备的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中安消应收金誉阿拉丁款项的形成情况 

2008 年 1 月 14 日，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改名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飞乐股份”）和上海阿拉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

丁”）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各出资 900 万成立上海金誉阿拉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誉阿拉丁”），用于收购上海静安区新闸路 1136 弄 1 号上海

石油天然气大厦，收购不动产过程中资金缺口 50%由飞乐股份再以借款方式提供

给金誉阿拉丁，借款资金计算资金利息。2008 年飞乐股份前后分两笔共借给金

誉阿拉丁 2500 万元。 

二、中安消应收金誉阿拉丁款项的追偿情况 

飞乐股份因主营方向发生变化，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向阿拉丁发函要求退出

项目运作，并要求金誉阿拉丁归还项目借款及利息。金誉阿拉丁确认了飞乐股份

不再追加投资的事宜，但短期内无法变现不动产归还借款本息。 

2013 年 4 月 1 日，飞乐股份和阿拉丁、金誉阿拉丁、上海亨享贸易有限公

司、上海金福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五方共同签订了《金誉阿拉丁房产-债权折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清偿协议》，约定以上海石油天然气大厦第六层（1123.64 平方米）和第七层

（1123.64平方米）估价 4200万元折抵金誉阿拉丁所欠飞乐股份借款 2500万元、

孳息 800 万元及股权投资款 900 万元。但当时石油天然气大厦产权证尚未办理完

毕，拟转让的上海石油天然气大厦第六层及第七层还无法办产权证及过户手续，

该协议未得到实际执行，金誉阿拉丁亦停止沟通上述债务的清偿程序。鉴于该笔

债权清偿的工作未顺利推进，飞乐股份并未将应收金誉阿拉丁款项形成的坏帐冲

回，2013 年度审计报告中该项应收款项账面净值为 0。 

中安消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借壳重组，新管理层对企业的情况逐渐熟悉后，

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原则，就金誉阿拉丁债务清偿事宜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通

过不断和金誉阿拉丁进行接触、沟通，中安消与金誉阿拉丁逐渐建立信任和合作

基础，金誉阿拉丁对债权本息 3300 万元亦作了书面确认。2015 年 12 月 15 日，

中安消、阿拉丁、金誉阿拉丁、上海亨享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金福丽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声明函》，声明原飞乐股份和阿拉丁、金誉阿拉丁、上海亨享

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金福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签订的《金誉

阿拉丁房产－债权折价清偿协议》各方声明有效，同意继续执行该协议。 

三、中安消控股股东对债权实现的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安消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就金誉

阿拉丁所欠款项的回收出具了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督促中安消于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一年内实现对金誉阿拉丁

的债权本金人民币 2500 万元及相应孳息人民币 800 万元。 

二、本承诺为不可撤销承诺，若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内，中安消未能实

现上述债权，本公司将予以补偿中安消相应损失。”  

四、中安消转回金誉阿拉丁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情况 

中安消综合考虑金誉阿拉丁应收款项追偿进展情况后，依据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中安消、阿拉丁、金誉阿拉丁、上海亨享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金福丽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声明函》及控股股东承诺，于 2015 年 12 月重新确认

了对金誉阿拉丁的债权，转回坏账准备 2500 万元并确认孳息 800 万元；会计处



理为减少坏账准备及减少资产减值损失 2500 万元，增加其他应收款及减少财务

费用 800 万元，对利润表的影响为增加母公司及合并报表净利润 3300 万元。 

在追偿应收金誉阿拉丁款项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公司未能通过

临时公告披露金誉阿拉丁对债权本息 3300 万元作书面确认及签署《声明函》等

事宜，对此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

护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4 日 

 


